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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同江市肉牛全产业链发展
扶持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管委会，市政府各直属单位：
《同江市肉牛全产业链发展扶持政策措施》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同江市人民政府      
202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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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江市肉牛全产业链发展扶持政策措施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我省高端肉牛产业发展的重要部署，按照《黑龙江省高端肉牛产业“千百工程”实施方案》要求，加快推进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肉牛养殖、屠宰、饲料加工等全产业链，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结合我市肉牛产业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扶持政策措施条款如下：
一、肉牛养殖侧扶持
第一条 新建、改扩建牛舍扶持。本市域内取得土地、环保、动物防疫等相关手续，且粪污处理配套设施齐全的规模养殖场，在购进或新增100头能繁母牛或200头育肥牛的前提下，新建、改扩建封闭式标准化牛舍，建设面积达 1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按每平方米100元给予补贴。单场单项补贴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已享受其他政策性扶持和使用国家或地方财政资金实施建设的除外。）
第二条 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扶持。对本市域内新建粪污处理配套设施符合环保“三防”标准、建设面积与实际肉牛养殖量相匹配的，且全年未发生畜禽污染问题的规模养殖场。在新建储粪棚500平方米的基础上，按每平方米不高于150元给予补贴；在新建化粪池300立方米的基础上，按每平方米60元给予补贴。单场单项补贴额度不超过100万元。（已享受其他政策性扶持和使用国家或地方财政资金实施建设的除外。）
第三条 肉牛稳产提质扶持。按照省级关于肉牛稳产提质补助项目实施方案要求，根据省级财政拨付补助资金规模，对本市域内从事肉牛能繁母牛养殖的养殖主体，所饲养的能繁母牛当牛使用优质肉牛冻精通过人工授精完成品种改良，并成功妊娠的，按照每头4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单个主体补贴不超过100万元（本条政策扶持以省级下发具体实施方案为准）。
第四条 青贮饲料扶持。对本市域内种植全株玉米、燕麦、苜蓿青贮饲料200吨以上的肉牛规模养殖场和500吨以上具有相关资质饲料加工企业，在享受国家“粮改饲”补奖政策每吨补贴60元的基础上，再给予每吨20元的地方配套补贴，单场单项补贴额度不超过50万元。（已享受地方政府配套青贮饲料种植土地的除外）
第五条 肉牛种繁场扶持。对在本市域内的规模养殖场，取得国家级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且获得国家级肉牛种繁示范基地称号的肉牛繁育企业，享受给予一次性补贴10万元补助奖励。
第六条 保险扶持。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畜牧业保险的若干意见》（黑政办发〔2024〕2号）文件精神，持续推动畜牧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险品种日益丰富、保障程度稳步提升，基本实现主要畜禽品种“能保尽保”、“愿保尽保”。对高端肉牛保险，由养殖场户承担保费的20%，其余由县级以上财政承担。
二、肉牛屠宰加工侧扶持
第七条 屠宰扶持。本市域内严格履行检疫程序、出具屠宰检疫证明，全年未发生环境污染问题且手续合法的肉牛屠宰企业。在肉牛年屠宰量达1万头以上的前提下，按每头肉牛100元标准给予补贴。单个屠宰场补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第八条 肉牛屠宰加工等附加工设施建设扶持。一是对肉牛屠宰、副产品、饲料、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加工相关的工业企业通过厂房建设、生产设备购置、设备改造升级等方式扩大生产规模，形成新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按其年度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0%给予一次性奖励。每户企业最高奖励100万元。二是鼓励现有肉牛屠宰、副产品、饲料、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加工相关的工业企业“小升规”。对自2024年以来新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工业企业，除享受最高60万元分阶段省级奖励外，对实现月度升规的工业企业，给予每户企业一次性30万元奖励；对实现年度升规的工业企业，给予每户企业一次性20万元奖励。
三、品牌销售侧扶持
第九条 支持肉牛副产品加工企业品牌创建。支持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对本市域内当年入选黑龙江省“黑土优品”及食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典型成果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对入选国家食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典型成果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工业企业自有商标品牌产品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称号的，给予每户企业一次性奖励20万元。
四、首发经济扶持
第十条 支持品牌直营店铺落地扶持。对在同江市域内开设门店为全国首家品牌门店，且一年内在全国或全省开设5家以上品牌分店的，经相关部门确认无误后，给予店铺装修资金投入30%的资金扶持，单店资金扶持不超过90万元。
五、附则
第十一条 本扶持政策自公布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
本扶持政策与上级扶持政策相悖或未涉及到的扶持项目，以上级政策为准。上述扶持政策条款、相关实施及验收标准，最终解释权归同江市人民政府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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